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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店舖阻街定額罰款」諮詢文件 
 

文件背景： 
 

    有鑑於店舖阻街的情況非常嚴重，要求店舖自律實知易行難，以往因店舖

阻街而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被定罪者，罰款過於寬鬆，就算檢控亦需時，

難以發揮阻嚇效果。民政事務局欲推出一個額外處理店鋪阻街的措施，就是「定

額罰款制度」，並參考《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條例》的罰款額，提高

阻嚇力，圖令危害途人安全的店舖阻街情況得以紓緩。 

 

    民協在深水埗地區上收到不少居民及團體組織的意見，大體上是支持加設

定額罰款的制度，但文件中指出「在加強執法行動以外，設立定額罰款制度，

應在取得更大阻嚇作用與減少對營商的影響之間求取平衡。」，這點所謂平衡，

需要部門進一步的演繹和解釋，包括由誰去決定和擔當這個平衡。 

 

    而文件中亦提到政府可邀請區議會在制訂對店鋪阻街執法優次的準則上提

供意見，如店鋪阻街情況如對行人和交通構成迫切危險，應列為較優先執法，

但另一方面，如有關情況可為當區增添姿采和營造獨特的地區特色，但又不會

對行人和交通造成迫切危險，在店鋪經營者能自律遵照經執法部門同意的擴展

範圍的大前提下，可列為容後執法，甚至容忍。綜觀十八區，區區有特色，如

部門照單全收區議會的意見，會否產生十八套標準，標準不一又會否出現爭拗，

令人關注。儘管局方強調這並非卸責予區議會，最終執法權力在政府部門，但

要區議會及議員提供黑點，定出準則，卻又要區議會及議員提出酌情點，無疑

給市民及商戶店舖一種俗語說：「神又係你，鬼又係你」的感覺，這會否令區

議會陷入兩面不是人的局面？在執法的標準尺度上最終由誰定出的問題上，局

方應澄清。 

     

    此外民協希望就諮詢文件中有幾個重點需要部門進一步解說及討論，包括

1.有商戶質疑建議中的定額罰款$1500太高，欲了解其當中的合理性及理據何

在？2.執法的指引是否能清晰地讓前線人員跟從及執行，尤其是「一日多控」

的建議？3.如何監察執法的過程不偏不倚，不枉不縱，不選擇性執法？ 

    民協是支持及期待一個公道的定額罰款制度去處理店舖阻街問題。 

 

文件提交 2014 年 4 月 29 日深水埗區議會大會討論，煩請相關部門出席參與

討論 

 

 

                                                 2014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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